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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于2024年1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4年1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加董

事8人，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先龙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因公司 2023年业绩未达到 2021年激励计划第二批解除限售期规定的解锁条

件，根据公司《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同意回购注销 30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满足第二批解除限售期

解锁条件的 11,639,10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分别为：首次授予部分每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2.77 元/股）-每股的派息额

（0.07+0.25 元/股），即 2.45 元/股；预留授予部分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2.77元/股）-每股的派息额（0.25元/股），即 2.52

元/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剩余限制性股票 394,243,385 股（其中股权

激励限制性股票 23,594,600 股），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减少至 1,833,701,778 元。 

相关内容详见 2024年 2月 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二）董事会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最新要求，

公司对《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修订，有利于进一步规范

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行为，确保公司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的，同意修订事项。 

相关内容详见2024年2月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信息披露暂缓与

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 

（三）董事会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制定<董事会决议跟踪落实及后评价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决议跟踪落实及后评价制度》有利于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确保董事会决议的贯彻落实和高效执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同意制定《董

事会决议跟踪落实及后评价制度》。 

（四）董事会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冠豪高新增资湛江中纸和湛江中纸投资建设湛江中纸纸业有限公司中国纸业

南方基地高端包装新材项目一期--40万吨化机浆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建设纸浆生产线可以有效

满足白卡纸用化机浆需求，提升原材料风险抵御能力，改善企业盈利结构，以浆

纸一体化发展补链强链，助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同意公司向湛江中纸增资

5.27 亿元和湛江中纸投资 17.55 亿元建设湛江中纸纸业有限公司中国纸业南方

基地高端包装新材项目一期--40万吨化机浆项目。 

相关内容详见 2024年 2月 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暨投资建设 40万吨化机浆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1日 


